





建林综〔2021〕42号

建宁县林业局印发《关于建宁县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各自然保护地：
根据《福建省“两违”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闽自然资发[2021]1号）、《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闽林文[2021]12号）、《三明市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明林综[2021]32号）和《建宁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建治违指[2021]13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建宁县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建宁县林业局
2021年6月10日
关于建宁县自然保护地“两违”
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县“两违”综合治理成效，坚决遏制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按照省市文件精神，结合我县自然保护地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工作目标
按照“省级指导、市县主体、乡镇主责”原则，聚焦全县国家级、省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范围内的“两违”问题（包括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占地”指违法占用各种类别的土地；“违法建设”指违反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到2022年12月，通过两年时间集中整治攻坚，努力遏制新增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全县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
2、 工作任务
对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建宁闽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福建闽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和建宁小溪源省级森林公园管理范围内的“两违”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两违”问题，依据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集中推进综合整治。对已完成整治的，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后续监管，严防问题反弹。
3、 整治范围
本次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范围是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建宁闽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福建闽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和建宁小溪源省级森林公园，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和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地。
（一）整治范围认定：《建宁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在正式批复前，仍然按照原设立自然保护地的批复文件和原有依法依规批复的总体规划确定（划定）的范围边界和功能分区实施。
（二）交叉问题处理：已列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保护地“绿盾行动”整改清单的问题，按专项行动要求落实整改，加强后续监管。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摸排。各乡（镇）林业站、自然保护地按照县人民政府制定的“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会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城市管理等部门（以下简称“两违”综合整治相关部门）和各乡（镇）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摸排，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格化、片区化、责任化日常巡查机制，结合护林员巡护、无人机航拍、群众举报等，及时发现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线索，做好问题线索台账，及时将发现的“两违”问题线索记入电子台账中。
（二）认真核查。各乡（镇）林业站接到县林业局发现的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线索后，要快速组织完成实地核查，将核查结果上报县林业局，并同步建立纸质台账。在实地核查时，发现事权不属于林业主管部门的，应及时向乡（镇）治违办书面反馈，由乡（镇）治违办统筹协调有权部门依法处置；经实地核查不属“两违”问题的，应由县林业局将书面佐证材料上交至市林业局，由市林业局复核确认。
（三）严格处置。各乡(镇)林业站经实地核查后确认属于林业部门职责的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由县林业执法大队第一时间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确保依法依规处置到位；事权不属于林业部门的，及时交至县治违办统筹协调，相应由“两违”综合治理相关部门或乡（镇）等有权部门依法处置。
（四）复核督导。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将会同“两违”综合治理相关部门对台账中涉及本县内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线索的核查、处置情况，在10内全面逐宗复核，并根据复核情况开展实地复核，实地核实比例不低于问题线索的15%。实地复核发现错报、漏报、瞒报、弄虚作假、虚假处置等问题，将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线索核查、处置情况进行督导；并对我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
五、时间安排
从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全面部署（2021年6月15日前）。县林业局根据《三明市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明林综[2021]32号）和《建宁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建治违指[2021]13号）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并上报市林业局和县治违办备案。
（二）整治攻坚（2021年6月15日至2022年9月）。县林业局会同治违办、“两违”综合治理相关部门、乡（镇）全面落实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整改攻坚任务，对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形成严管严控的强大声势。
（三）总结评估（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县林业局向市林业局书面报送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的工作情况。市林业局将组织对我县开展评估，总结提炼好的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日常监管长效机制，坚决防治自然保护地“两违”问题反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地“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县自然保护地“两违”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闽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福建省建宁国有林场、闽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局办公室、森林资源管理股、林业改革与产业发展股，县执法大队、规划队、旅游站、各乡（镇）林业站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林业执法大队，由县林业执法大队大队长任办公室主任。
（二）明确属地和部门责任。各乡（镇）林业站和自然保护地要强化巡查巡护，做好巡查、劝阻、上报工作，以及配合各乡（镇）政府做好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并做好拆除善后等工作，认真落实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工作要求。
（三）加强部门协作。各单位要加强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和城市管理等“两违”综合治理相关部门和乡（镇）的沟通协作，探索建立与“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审批业务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机制，并按照治违办的工作要求，全力推进自然保护地“两违”综合整治工作。
（四）完善整治政策。按照市、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存量“两违”分类处置办法，分类分步、分期分片加快消化存量“两违”。严格执行《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对涉及违法建设的房屋，在违法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不予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转移、抵押等手续，不予办理供水、供电、供气等手续，市场监督、卫生、文化体育、公安、消防等部门不予办理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相关证照、登记或备案手续。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等规定，对“两违”的相关行为人，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承接，坚持堵疏结合，完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等管理制度，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居住需求，防治“一刀切”、简单化处置，进一步从源头遏制“两违”问题，确保安定稳定。
（五）强化信息公开。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工作的相关信息，公布举报电话、邮箱等信息，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地“两违”整治工作。
（六）加强宣传引导。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宣传自然保护地“两违”综合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自然保护地对保护自然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的积极作用，加大对于群众反映强烈、违法性质恶劣的自然保护地“两违”案件查处的曝光力度，推动形成未见可耻、违法必究、公开公平公正执法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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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宁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地“两违”综合治理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  长: 张宇东  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 宁克功  副局长
董德兴  副局长
成  员: 陈雪华  闽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王福根  局党委副书记、湿地公园主任
        刘英茂  福建建宁国有林场场长
        郑振岳  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
李秋发  局森林资源管理股股长
        高  迅  局林业改革与产业发展股股长
        袁明昱  局办公室主任
        卢  强  闽江源湿地公园办公室主任
 张骏毅  县林业执法大队队长
        代水祥  县林业规划队队长
        杨建明  县森林旅游站站长
        杨富贵  县濉溪镇林业站站长
        徐水根  县溪口镇林业站站长
        刘世海  县里心镇林业站站长
        张正根  县黄埠乡林业站站长
        王子威  县客坊乡林业站副站长
        高应龙  县均口镇林业站站长
        曾辉远  县伊家乡林业站副站长
        吴有权  县溪源乡林业站站长
        廖春雷  县黄坊乡林业站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县林业执法大队
办公室主任：张骏毅
办公室成员：张海明、兰静、宁辛、聂莉萌




































抄送：市林业局，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福建省建宁国有林场，县自然资源局，三明市建宁生态环境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旅局，县“两违”办。 
建宁县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6月10日印发     
